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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3         证券简称: *ST 华泽          公告编号：【2018-114】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7 月 24 日，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王辉交来的《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缴费通知书》（流水号

92903），主要事项为王辉诉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决议纠纷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原告与被告方 

原告：王辉 

王辉，女，汉族，1985 年 9 月 18 日出生，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持股比例 19.77%。住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一二二号 3 号 

楼一单元 4 层 2 号。 

被告：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A 座 14 

层。法定代表人：王应虎 

（二）诉讼原因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七项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附件《董事

会议事规则》，依法应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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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根据公司

北京康博恒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市聚友网络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以下简称

“二股东”）提案，即：要求罢免刘腾、齐中平、徐景山、柴雄伟董事职务，要求

罢免朱小卫监事职务等议案，审议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罢免刘腾先生董事职务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罢免齐中平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罢免徐景山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罢免柴雄伟先生董事

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罢免朱小卫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五项提案，

均未获通过。同时，该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七项议案《关于择机召开 2018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议案内容明确提出董事会“同意将二股东的提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前述五项议案与第七项议案名称不同，但实质内容相同。根据华泽公司《章

程》第一百零九条，董事会议事规则为章程的附件。华泽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提案未获通过的，在有关条件和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董事会会议在一个月内不应当再审议内容相同的议案”。在前述五项提案未

获通过的情况下，华泽公司董事会在会议当天再次审议了内容相同的第七项议案，

所形成的第七项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章程》附件《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九

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该决议依法应予撤

销。 

（2） 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二项、第三项内容违反公司章程，

依法应予撤销 

公司董事徐景山、齐中平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2018 年 4 月 4 日经公

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任命，任期 3

年尚未届满。2018 年 7 月 13 日，华泽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根

据董事会提案，审议通过了《关于罢免齐中平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罢免

徐景山董事职务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不

能无故解除其职务”。《章程》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公司解除董事

职务的具体情形和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撤换董事的具体情形。前述二股东要

求罢免刘腾、齐中平、徐景山、柴雄伟董事职务，“给出的理由为上述人员在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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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整改、大股东清欠等问题没有履行到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该理由本不符合华泽公司《章程》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解除董事

职务情形和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撤换董事情形。且公司董事会已经认定“各

位董监事在由合计持有 13.33%的二股东提案中并不存在其所列举的未能勤勉尽

责的情形”。 

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罢免齐中平先生董事职

务的议案、关于罢免徐景山董事职务的议案，缺乏合法理由，所形成的第二项、

第三项决议内容违反华泽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两项决议。 

（三）诉讼请求 

原告请求: 

1、依法撤销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七项

决议； 

2、依法撤销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项、

第三项决议；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三、判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开庭审理。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案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无影响， 

六、备查文件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及相关资料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本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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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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